关于禁止在有螺外洲放牧的通告（征求意见稿）

根据《血吸虫病防治条例》（第21条）、《湖南省血吸虫病防治条例》（第15条）、《加快实现消除血吸虫病目标行动方案（2023—2030年）》（国疾控卫免发﹝2023﹞13号）、《湖南省加快实现消除血吸虫病目标实施方案（2024—2030年）》（湘疾控卫免发〔2024〕3号），为全面打好消除血吸虫病攻坚战，加快全省血吸虫病消除进程，到 2028 年，通过国家对我省血吸虫病消除达标考核验收，到2030年，巩固消除成果，维持稳固血吸虫病消除状态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特发布以下通告：

　  一、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，严禁在本市区域有螺外洲及其附近河滩、堤线和防浪林地敞放牛、羊、猪等易感染动物，并对江南镇儒溪外洲、白马矶外洲、鸭栏外洲、四合外洲、新洲外洲、谷花外洲、长江江心洲，黄盖镇合兴外洲、双洲外洲，广坪外洲和白沙洲外洲全面实施封洲禁牧，其他有螺外洲逐步实施封洲禁牧。

　　二、凡在禁牧区放牧的，禁牧监管部门可对敞放外洲的牛、羊、猪等家畜依法处置。

　　三、禁牧区各镇、村要积极配合禁牧监管工作。凡拒绝、阻挠禁牧管理人员执行公务的，由公安机关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有关规定予以处罚；触犯刑律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四、禁牧区广大干部、群众要增强血吸虫病防治意识，自觉执行禁牧区不得敞放家畜的规定，积极举报违反禁牧规定的行为。

全市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参与封洲禁牧，自觉遵守禁牧规定，积极举报违反禁牧规定的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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